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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係依據外貿協會展覽場借用辦法條文規定辦理。 
 

二、每年年初由外貿協會召開展覽場借用審查會，由外貿協會代表 3名及會外人

士代表 9名擔任審查委員，並由外貿協會副秘書長擔任審查會主席。 

會外人士代表單位名稱： 

經濟部國際貿易局、經濟部商業司、經濟部工業局、經建會都市及住宅發展

處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、

台北市政府建設局及台灣省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聯合會。 

外貿協會代表： 

副秘書長、台北國際展覽中心主任及南港國際展覽中心主任。 
 

三、審查會僅對外貿協會展覽場借用檔期申請案審查，展覽檔期建議表由外貿協

會提出並加以說明，由審查會委員以共識決方式決定。 

 

四、展覽檔期之審查原則： 

(一)展覽檔期安排之先後順序：外貿協會展覽場除供外貿協會辦理國際專業

展及各項活動外，以國家重點發展產業及政府委辦專案為優先，其餘檔

期安排按下列原則辦理。 

１、第一順位：歷史優先－於同一展館、相同月份檔期，以過去同一展

覽辦理次數較多者為優先。 

２、第二順位：規模優先－相同月份檔期同次數之展覽，以展出規模較

大者為優先；展覽規模以過去累計之展示區域數計算。

３、第三順位：評分優先－以前屆展出之評分記錄扣分較少者為優先；

評分高低以每一展區之平均得分為比較基礎（評分表如

附件）。 

(二)外貿協會將按照申請單位自行填報之第一優先月份安排檔期，惟若該月

份按前項規定之順位原則無法安排時，則按其所申請其他月份之順位安

排檔期。 

 

五、同一產業展覽，如廠商申請檔期數過多且無法達成檔期安排協議時，將採招

標方式處理。 

 

 


